
共青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委员会文件

校团〔2014〕11号


关于开展2014年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
的通知

各院（系）分团委：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文件精神，经研究，学校决定组织申报2014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2014年在校的普通本、专科学生个人独立或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均可参加申报。学生参与教师科研的成果不得申请。作为成果第一完成人，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成果，每项成果申报者不得超过5人。

2、 申报范围

    1.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形式主要为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具有创新性或社会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软科学成果、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等。

    2.大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美术类作品、表演类作品、“挑战杯”获奖成果及已获得省教育厅组织的学科竞赛、专业比赛奖励的成果不属于奖励范畴。

3.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不具备申报条件：

（1）未在正式刊物（校级刊物及以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作品（含仅有用稿通知、出版合同等而未正式发表或出版的）；

（2）造型外观设计、建筑景观设计、软件设计类作品无实际应用证明或使用效果证明的(如中标、采用等)；

（3）在非正式期刊网络版发表的网络作品；

（4）仅有专利申请受理书而未正式授予专利的；

（5）申报人不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作者）的；

（6）七年制学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申报的成果；

（7）申报材料无法提供可供支撑的成果原件的。    

三、申报材料及要求：

1.每项成果须填写《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一份（见附件二），并与成果原件、有关支撑材料一并袋装，并在袋上注明院（系）名称和成果名称。成果原件为发表论文原文（期刊或著作）、成果实物等。并将各项成果与申报表一并于6月28日前报送校团委（行政楼107室），申报表分别报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

2.请各院（系）认真做好成果鉴定工作，确保申报材料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对于提供虚假成果（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等）或因个人主观原因违反规定者，将给予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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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评审标准（修订）

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奖励等级，特别突出的可授予特等奖。各等级奖的评审标准如下：

一等奖

1.经省级以上部门鉴定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或自主开发、拥有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成果。

2．向社会转让、出售，被生产部门应用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技术成果；被社会有关部门采用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软科学研究成果。

3．参加并在国际专业学术会议上交流或在国家权威学术刊物(核心期刊或学科专业领域公认的权威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理论上有一定创新或发展的学术论文。

4．主管部门确认授予并运用于生产实际，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技术专利成果。

5．公开出版且产生较好影响的中长篇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电影、电视剧本、报告文学等）或个人文学作品集。

二等奖

1．经有关业务部门鉴定或奖励并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

2．被有关部门采用、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技术成果或有一定成效的软科学研究成果。

3．在全国性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在省级以上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4．主管部门确认授予并有一定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技术专利成果。

5．公开发表的中长篇文学作品或公开发表且产生较大影响的短篇文学作品。

三等奖

1．有一定水平和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

2．在专业学术会议上交流的或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不包括增刊、论文集）上发表的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

3．在省级以上刊物（不包括增刊、论文集）公开发表的短篇文学作品。

4．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调查报告。

5．其他有关可视为评定对象和有一定价值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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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且署名的成果，指导教师必须书面声明该成果由学生独立完成。如未声明，则视该成果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不得申报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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